附件：1
浙江省勘察设计单位信用评价办法

（2014年）
为切实推进全行业的信用建设，对勘察设计单位的信用状况进行科学、合理、公正的评价，引导企业积极投入创建“诚信单位”的活动，根据省建设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浙江省建设市场信用建设的指导意见》，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评价依据

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工程建设的有关标准、规范、强制性条文，省建设厅《关于加强浙江省建设市场信用建设的指导意见》，《浙江省勘察设计单位信用标准》。

第二条  评价指标

对工程勘察设计单位的信用评价，主要从遵纪守法、质量安全、社会责任、企业文化四个方面进行综合的分析和考核，四项指标总计100分，按评分规定给出评价分。标准分值如下（具体细则及评分标准详见〈浙江省勘察设计单位信用评价细则及评分表〉）：

1、遵纪守法40分

2、质量安全20分

3、社会责任30分

4、企业文化10分

第三条  申报条件

1、在本省登记注册，取得法人资格，具有相关资质的勘察设计单位（包括在当地承接业务的已在浙江省备案的外省市和境外勘察设计单位）均可申报。

2、申报年度没有建设市场不良行为记录和公示的。
3、申报企业需填报《浙江省勘察设计信用单位复查/申报表》和《浙江省勘察设计单位信用评价细则及评分表》各一份，并提供《自评报告》和相关的证明材料及基础材料复印件。
4、根据《浙江省勘察设计单位信用评价细则及评分表》申报单位自评分总分须达到90分以上（不低于90分）。

5、各市协会根据申报单位提供的申报材料开展复查审核，以不超过本协会会员单位总数的10%为推荐比例择优推荐上报。
第四条  申报程序

1、凡复查、新申报的各市勘察设计单位均向当地勘察设计协会申报，未成立协会的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由市协会或主管部门评审后，统一报送省勘察设计行业协会。

2、省级专业勘察设计单位向各自主管部门申报，由主管部门评审后向省勘察设计行业协会推荐。

3、省建设厅直属和在浙部属勘察设计单位直接向省勘察设计行业协会申报。

第五条  申报材料
复查所需上报材料：

1、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诚信单位复查表一份。含单位自评报告（2000字左右），报告内容按要求撰写。
2、近三年来无违反法律法规、无行政或行业协会及有关部门公示通报情况的承诺书一份。

新申报所需上报材料：
1、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诚信单位申报表一份。含单位自评报告（2000字左右），报告内容按要求撰写。
2、浙江省勘察设计单位信用评价细则及评分表一份并提供评分表备注说明中所需提供的有关证明材料。

复查单位和新申报单位按上述要求准备材料上报。
第六条  评价方法

1、对复查及新申报的勘察设计单位，省协会联合各市协会并组织有关领导和专家进行抽查实地走访。

2、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省协会邀请有关领导和专家组成评委会，对申报材料进行统一评价。

3、评价结果由省协会审查后进行公示，广泛征求意见。

4、公示结束后，省协会发文公告并在“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协会网站”和《浙江勘察设计》上公布，同时报省建设厅备案。

第七条  激励和惩戒

1、评价合格单位由省协会命名为“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诚信单位”，并颁发证书予以表彰。

2、经查实，凡有虚报、造假和严重失信行为的，将取消其信用单位荣誉称号，并在三年内不予受理评价申请，同时报请省建设厅和有关部门按照《浙江省建设市场不良行为记录和公示暂行办法》等规定处理。

3、对“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诚信单位”实行动态管理，凡发现有达不到标准要求的，限期整改，整改期满仍达不到标准要求的，则撤销其信用单位荣誉称号。

第八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浙江省境内所有勘察设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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